
 

法務部處分書                          113 年度法義字第 31 號 

                      

申請人：張趙○銘            

      （原名：趙○銘）      

代理人：張○儀              

       

張趙○銘因違反政府對於集會結社限制之命令案件，受臺灣省保安司

令部（四○）安潔字第 2596 號刑事有罪判決，經申請平復，本部處

分如下： 

    主    文 

確認張趙○銘受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四○）安潔字第 2596 號刑事有

罪判決刑事有罪判決暨其刑、沒收之宣告為司法不法，並於促進轉型

正義條例施行之日起視為撤銷。 

    事    實 

一、申請意旨略以： 

    申請人張趙○銘因一貫道傳道事由，遭誣指從事匪諜工作，以違

反政府對於集會結社限制之命令，經雲林縣警察局於民國 40 年

5 月 26 日送案，並由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處有期徒刑 3 月，宗

教書籍遭沒收，迄至 40 年 8 月 23 日執行期滿開釋在案。申請人

認遭不當審判限制人身自由，於 112 年 3 月 20 日向本部申請平

復。 

二、本件已查無判決全文，惟國防部案卡「裁判機關欄」記載「臺灣

省保安司令部」，「日期」及「文號」記載「40.7.12」、「40 安潔

2596 號」，「罪刑欄」記載「趙○民共同違反政府對於集會結社限

制之命令處有期徒刑 3月，准以銀元 2元折算 1日易科罰金。七

真傳等迷信書籍 59 本均沒收。」（按：經比對資料後，確認國防

部案卡將「趙○銘」誤載為「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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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件判決背景： 

（一） 查行政院「敵偽組織及活動案（五）」及資源委員會「奉頒

各項法令規章案（四）」等案卷，行政院 33 年 8月 23 日機

字第 2211 號訓令「查禁敵利用一貫道為間諜活動之工

具……該道首領受敵人利用分派諜人潛赴內地蒐集我方軍

政情報……若不早為取締遺患堪虞，對該逆道各地之活動

應即一體查禁。」又於同年 9 月 4 日以義弍 18803 號訓令

各省市政府「應切實秘密查禁一貫道」。34 年 11 月中國國

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函轉行政院查照，該黨雲南省

黨部查有一貫道組織案件希轉令全國一體查禁，行政院於

同年 11月再以平弍 25447 號代電各省市政府「嚴密查禁務

使根絕」。 

（二） 查國防部「捕鼠案」卷宗，36 年 8 月 11 日前首都衛戍司

令部 9298 號代電國防部稱一貫道以傳道為名作間諜活動，

並稱該教「確有破壞全民思想之統一而為共匪利用」，嗣該

部飭保密局打入組織偵查並蒐集資料證據，經局於同年 9

月 20 日陳報現有一貫道資料彙編，並附全國各地（含大陸

地區）一貫道活動組織調查，稱該教為前偽政府用以惑民

並做間諜活動之組織，其道義純屬迷信之無稽謬談等。37

年 4 月 9 日前西安警備司令部貞字第 436 號代電國防部查

有一貫道非法結社，雖「未發現為匪利用之積極證據，惟

可能性極為重大」，應通飭各地一體查禁，更援抗日戰爭時

該教受敵利用為間諜，有行政院 33 年 8 月 23 日機字第

2211 號訓令查禁之前因。國防部於 37 年 4 月 23 日核准該

部建議，並於同年 6 月 11 日代電社會部（38 年後併入內

政部）請求提供處理一貫道案意見。社會部於 37 年 9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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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社(37)組四字第 24485 號代電回復已會同內政部公告通

令嚴予取締一貫道組織，為防止其發展，經嚴飭其等不得

在各地設立分支會等在案。另據社會部 36 年京組四字第

04812 號代電稱「該邪教應查禁取締，不得援信教言論自

由」可稽。 

（三） 查內政部「取締邪教（一貫道）案」及行政院「查禁一貫

道」卷宗，行政院於 39 年據臺灣省保安司令部電呈有關

「邪教一貫道」之內容及分布情形（該部另陳行政院之工

作報告書內，一貫道亦名列 39 年度取締不法社團統計表

中。其以「偵防外來匪諜、肅清潛匪暨一切反動組織」及

「鞏固全臺治安」等目的進行情報蒐集計畫，將違反該部

標準之團體陳報行政院）指示內政部核復，內政部認為本

件事涉迷信，依照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第 2 條規定，應

予查禁，並於 39 年 12 月 29 日以台內民字第 5591 號代電

請行政院以院令飭臺灣省政府通令全省各縣市嚴查，以免

「妖言惑眾危害治安」。嗣行政院於 40 年 2 月 10 日以台

(39)字第 14710 號通知單諭令該府遵照辦理，另以台(40)

內字第 768 號代電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對一貫道活動，可

依據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予以查禁。」 

    理    由 

一、調查經過： 

  （一） 本部調閱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

基金會移交本部之趙○銘補償金申請案相關調查資料（下

稱補償基金會卷），並以「趙○銘」為關鍵字查詢國家檔案

資訊網，查得包含內政部警政署「可疑分子考管-一貫道陳

洪珍韓雨霖」及國防部「捕鼠案」等共 2 筆相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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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部於 112 年 5 月 19 日向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調

閱查禁一貫道相關案卷，該局於 112 年 5 月 29 日函送國家

安全局「一貫道案」789 頁，並同意本部翻拍尚未數位化之

行政院「查禁一貫道」2卷，本部已於 112 年 7 月 28 日至

該局借閱及翻拍檔案。 

  （三） 本部於 112 年 5 月 19 日向雲林縣政府調閱申請人相關之

邪教取締案卷（肆拾辰齊府記甲字第 34329 號），該府於

112 年 5 月 23 日提供上開檔案。 

  （四） 本部於 112 年 5 月 19 日向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

揮部調閱申請人相關之臺灣省保安司令部 40 年 7 月 12 日

（四○）安潔字第 2596 號判決原卷影本，該指揮部於 112

年 5 月 29 日回復略以無存管相關資料。 

  （五） 本部於 112 年 5 月 19 日向國史館調閱資源委員會「奉頒各

項法令規章案（四）查禁敵利用一貫道為間諜之工具」、行

政院「敵偽組織及活動案（五）一貫道係敵間諜活動工具

請飭屬一體查禁」等案卷，該館於 112 年 5月 23 日提供上

開檔案。 

  （六） 本部於 112 年 9 月 21 日復向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調閱與本案有關之「陳文祥等組織『一貫道』詐取財物」

案及「高金澄案」，該局於 112 年 9 月 25 日提供上開檔案。             

二、處分理由： 

（一）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下稱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3項第 2 款所

稱「應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審判案件」，應係指於威權統治

時期，為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所為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 

1. 按「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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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應予重新調查，不

適用國家安全法第九條規定，以平復司法不法」、「下列

案件，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受刑事審判者，其有罪判

決與其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單獨宣告之保安處

分、單獨宣告之沒收，或其他拘束人身自由之裁定或處

分，於本條例施行之日均視為撤銷，並公告之：二、前

款以外經促轉會依職權或申請，認屬依本條例應平復司

法不法之刑事審判案件。」及「促轉會解散後，國家應

辦理之轉型正義事項，依下列各款規定移交予各該中央

主管機關辦理：一、平復司法不法、行政不法，與識別

及處置加害者事項，由法務主管機關辦理。」促進轉型

正義條例（下稱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前段、第 3 項

第 2 款及第 11 條之 2 第 1 項第 1款定有明文。 

2. 次按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抗字第 225 號刑事裁定略以：

「自『促進轉型正義』乙詞，顧名思義，即知係因攸關

社會正義理念的舊時代法律思潮，已遭揚棄，演進轉變

出新的法律思潮，例如德國納粹時期的優生絕育、同性

戀處刑判決（見該條立法理由第 3 點），不合現代時宜，

故當指具有還原歷史真相或促進社會和解，而富有政治

性法意識型態的刑事案件。至於經普通（非軍事）法院

審判之一般純粹、無政治色彩的犯罪刑案（例如非法吸

金、違反銀行法，向認應受禁制，迄今未變），只能依循

再審或非常上訴途徑，尋求救濟，無該條例適用餘地。」

最高法院藉由其法律解釋權，將德國法制中的「政治性」

納入促轉條例之「國家不法行為」內涵，為適用促轉條

例之範疇劃出外延界限。故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3 項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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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稱「應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審判案件」，應係指於威

權統治時期，為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所為違反自由民

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

件。 

3. 關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意涵及內含之各項基本原

則，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理由書中有如下闡釋：「我

國憲法雖未明定不可變更之條款，然憲法條文中，諸如：

第一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

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

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基本原則之所在。基於前

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參照現行憲法增修

條文第 5 條第 5 項及本院釋字第 381 號解釋），乃現行

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

務。」此一解釋足為理解促轉條例所定「自由民主憲政

秩序」概念之參考。 

（二）本件乃威權統治當局基於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所為之追訴： 

1. 觀諸內政部警政署「可疑分子考管-一貫道陳洪珍韓雨霖」

可知，本件逮捕行動係由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以(40)安信

字第 0170、0962 號代電請臺灣省警務處取締、拘捕，理

由係「據報『邪教一貫道』雲林縣斗六鎮興化堂負責人

郝○洲、陳○珍及趙○銘等人傳教時作破壞政府、煽惑

民眾之詞」，宣稱「國民黨在四十年即將滅亡」等語。經

層轉雲林縣警察局派員密查監視，並在各地警局協力後，

申請人於臺北市信義路遭逮捕，先送案至臺灣省警務處

刑警總隊偵訊，申請人於訊問中陳述有參加一貫道並宣

講「金剛經」、「中庸」等各項經典勸人向善，並否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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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政府非法宣傳之事，嗣經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處有

期徒刑 3 月，《七真傳》等「迷信書籍」59 本遭宣告沒

收。 

2. 依前揭所列之檔卷資料（詳事實欄三（一）至（三）），

在本案開始調查、審判前，行政院、省政府等政府高層，

業以消滅一切可能「潛匪」為由而查禁一貫道。無論該

教是否有作「國民黨在四十年即將滅亡」之語，臺灣省

保安司令部逕認此傳聞線報係「破壞政府」之反動宣傳，

而傾國家之力與情治、軍事機關協力，透過偵監考管及

後續的罪責來壓制對國民黨不利之言論，已有黨政不分

之情形。次查前開案卷中，臺灣省警務處刑警總隊「會

同拘提人犯三聯單」更載明本件案由為「政治嫌疑」，並

以違反集會、結社命令之名將申請人入罪。上開檔案中

記載懷疑申請人等於傳教時所發表之政治言論，核其內

容，為言論自由之核心內涵，本應受高度之保障，惟政

府為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而對異議者及一切可能之「潛

匪」進行追訴、審判，以刑罰壓制人民發表之政治言論

及其宗教宣講，不僅嚴重侵害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參酌

本件考管監控之發動、警察詢問之內容、國防部案卡及

申請意旨，堪認政府為打壓一貫道發展以消滅一切可能

之「潛匪」，對申請人等宗教宣講施予刑罰與制裁思想，

顯屬為鞏固威權統治目的所為之追訴。 

（三）申請人所受刑事有罪判決，對人民宗教、言論及集會結社自

由侵害甚鉅，侵害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並違反公平審判原則： 

1. 按憲法第 8 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是人民行使憲法所保障

各項自由權利之基礎，故該條對剝奪或限制人身自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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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設有嚴格之條件，不僅須有法律上依據，更須踐

行必要之正當法律程序，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並符合

憲法第 23 條所定相關之條件（司法院釋字第 384 號解

釋參照）。前述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兼指實體法及程序

法規定之內容；就實體法而言，如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

就程序法而言，如犯罪嫌疑人除現行犯外，其逮捕應踐

行必要之司法程序、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犯罪事

實應依證據認定、同一行為不得重覆處罰、當事人有與

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權利、審判與檢察之分離、審判

過程以公開為原則及對裁判不服提供審級救濟等（司法

院釋字第 384 號解釋理由參照）。 

2. 按憲法第 13 條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係指人民有

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以及參與或不參與宗教

活動之自由，國家不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

或對人民特定信仰畀予優待或不利益。其保障範圍包含

內在信仰之自由、宗教行為之自由與宗教結社之自由（司

法院釋字第 460 號解釋理由、第 490 號解釋及第 573 號

解釋理由參照） 

3. 按集會及結社自由為憲法第 14 條所明文保障，不僅是基

本人權，更是民主政治得以健全運作之基礎。司法院釋

字第 445 號解釋文明揭：「憲法第 14 條規定人民有集會

之自由，此與憲法第 11 條規定之言論、講學、著作及出

版之自由，同屬表現自由之範疇，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

要的基本人權。」司法院釋字第 644 號解釋理由亦揭示：

「結社自由除保障人民得以團體之形式發展個人人格外，

更有促使具公民意識之人民，組成團體以積極參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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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及政治等事務之功能」等旨。 

4. 又軍事審判之建制，憲法未設明文規定，雖得以法律定

之，惟軍事審判機關所行使者，亦屬國家刑罰權之一種，

其發動與運作，必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最低要求，包

括獨立、公正之審判機關與程序，並不得違背憲法第 77

條、第 80 條等有關司法權建制之憲政原理（司法院釋字

第 436 號解釋參照）。 

5. 本件審理案卷雖已遭銷毀，惟依國防部案卡記載之罪刑，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應係認申請人違反當時依國家總動員

法第 23 條：「本法實施後，政府於必要時，得對人民之

言論、出版、著作、通訊、集會、結社，加以限制。」

所發之命令，而依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第 8 條

第 3 款：「有左列情事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三、違反或妨害依國家總動

員法第九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或第二十三條規定所

發之命令者。」將申請人予以科刑。惟參照現存之考管

監控檔案、警詢筆錄及國防部案卡資料所沒收之事項，

足堪認定申請人確有從事傳道事由，而本件亦與此有直

接關聯。本件適用之國家總動員法中，並無對集會及結

社之次數、規模及目的等有所規範，雖其第 1 條所載立

法目的係「國民政府於戰時，為集中運用全國之人力、

物力，加強國防力量，貫澈抗戰目的，制定國家總動員

法。」惟言論、宗教、集會及結社自由均為憲法所明文

保障之基本人權已如前述，係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基礎，

若將申請人參與一貫道活動並傳述信仰教義等行為認定

係擾亂治安、違反抗戰目的，並以刑責相加，對於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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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及集會結社自由之過度侵害，應認已違反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之存續。申請人信仰之宗教一貫道及其活動被

指為「邪教」破壞政府、妖言惑眾，宗教經典被指為迷

信書籍等，縱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列有「崇奉邪教開

堂蠱惑者」應予查禁之規定，惟該辦法亦未說明何謂「邪

教」。信仰應係指一套關於生活、工作乃至生命的價值體

系，深刻影響個人的自我認知與自我實現，故信仰自由

即是個人得自由的選擇或不選擇何種價值體系，以作為

個人安身立命之依賴，更是憲法基本人權規定整體所建

構出之人性尊嚴與人權價值保障的價值設定。政府於威

權統治時期以治安、政治疑慮壓制申請人之宗教活動，

並以「邪教」等主觀概念、負面價值評斷認定申請人所

信仰之宗教，不僅於法無依，更與憲法第 13 條所保障之

信仰宗教自由之意旨有違，亦牴觸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6. 次查本件申請人到案接受警詢前，係由臺灣省保安司令

部以(40)安信字第 0962 號代電飭令逮捕申請人等並解

送至該部軍法處，並由雲林縣警察局刑警隊員至臺北市

信義路，會同刑警總隊及臺北市第 5 分局仁愛路派出所

一同拘提，惟卷內相關紀錄並未見有拘票，且申請人當

時亦非現行犯，難認係依法定程序進行拘提或逮捕，與

正當法律程序不符，應認屬侵害公平審判原則。 

7. 綜上所述，國家對宗教活動所為事前防處及事後因應，

業已對於人民宗教、言論及集會結社自由等重要基本人

權侵害甚鉅，且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並未遵循正當法律程

序，容屬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

為追訴及審判之刑事案件，屬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1 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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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平復之司法不法，而應於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施行之日

起視為撤銷。 

三、據上論結，本件申請為有理由，爰依促轉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3項第2款及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審查會組織

及運作辦法第 26 條，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3    日 

 

部 長 蔡 清 祥 

  

 

 

 


